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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金政办发〔2023〕34号

金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印发金华市行政复议员任命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直属各单位：

《金华市行政复议员任命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市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金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7 月 1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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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华市行政复议员任命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加强行政复议人员管理，打造革命化、正规化、专业化、

职业化的行政复议队伍，保障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案件依法、公

正、高效、规范办理，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、便民为民的

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复议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

规和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一、本办法所称行政复议员，是指行政复议机构代表本级人

民政府从事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工作的人员，包括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行政复议机构的负责人以及具体办理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案

件的人员。

二、本市行政区域内市、县两级人民政府对行政复议员的任

命和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

行政复议员任命，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市、县两级人民政府

对行政复议员身份资格的授予，不与经济待遇和职务、职级、职

称等挂钩。

三、行政复议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（二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

会主义制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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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、业务能力和道德品行；

（四）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；

（五）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，取得法律职业资格，

或者在 2018 年 1 月 1 日以前从事过审判、检察、律师、公证、

仲裁（法律类）、行政处罚决定审核、行政复议、行政裁决等法

律工作，行政复议机构负责人可不作上述要求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四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任命为行政复议员：

（一）近三年因违纪受到严重警告、撤销党内职务、留党察

看、开除党籍处分的；

（二）近三年因违法受到记过、记大过、降级、撤职处分的；

（三）近三年年度考核等次有不称职、不合格的；

（四）其他不得任命为行政复议员的情形。

五、行政复议员由行政复议机构提名，报本级人民政府任命，

颁发行政复议员任命书和行政复议员证件。

六、行政复议员在任命时，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。

七、行政复议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：

（一）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；

（二）依法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规定的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工作职

责；

（三）秉公办案，不得徇私枉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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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依法保障行政复议当事人和其他参与人的复议权利；

（五）维护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，维护个人和组织的合

法权益；

（六）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，对履行职责中知悉的商业

秘密和个人隐私予以保密；

（七）依法主动接受监督；

（八）通过依法办理案件以案释法，增强行政机关和人民群

众的法治观念；

（九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。

八、行政复议员享有下列权利：

（一）履行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职责应当具备的工作条件；

（二）查阅、复制、调取有关文件和资料，询问有关人员等

履行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职责应当具有的职权；

（三）依法办案，不受非正当因素干预；

（四）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；

（五）参加学习培训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。

九、行政复议员在履行办案职责时，应当注重形象，着装整

齐、规范，统一佩戴标识。

十、行政复议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由所在行政复议机

构报本级人民政府免去其身份资格，同时收回行政复议员证件。

（一）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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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调离行政复议岗位的；

（三）退休、辞职、死亡或者依法被辞退、开除的；

（四）因健康或者个人其他原因，长期不能正常履行职务的；

（五）年度考核为不称职或者不合格的；

（六）因违纪违法不宜继续从事行政复议工作的；

（七）其他应当免去行政复议员身份资格的情形。

十一、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建立以专业能力水平为依据的行政

复议员分级管理制度，加强执业规范管理。具体办法由市级行政

复议机构另行制定。

十二、市、县两级人民政府认真履行行政复议职责，领导并

支持本级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办理行政复议事项，加强行政复议员

能力建设，探索完善行政复议员激励保障机制，在同等条件下年

度考核优秀等次名额适当向行政复议员倾斜。健全行政复议办案

辅助机制，为行政复议员依法、及时履职提供必要的工作保障。

十三、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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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7月 17日印发


